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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A 

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

有關香港引入商品及服務稅的 

政策及行政問題 

報告書摘要 

(二零零一年一月發表) 

 

本文件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中文譯本。英文本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

擬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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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

香港特區是世界上整體稅務負擔最輕的地區之一。同時，不論以任何標

準來衡量，香港特區的稅基都屬十分狹窄。事實上，香港特區是亞太區

唯一沒有對消費徵收任何形式稅基廣闊的稅項的主要地區。不過，這些

事實本身都不足以構成在香港引入新稅項的理據(不論是否屬於稅基廣闊

的稅項)。因此，代表團同意，香港特區考慮引入稅基廣闊的消費稅的動

機，並非基於上述任何事實，而是在於評估需否以造成最少干擾的方

式，應付屬結構性質的增加收入的需要，並尋求一個周期性變化較現時

更為穩定的稅基。 

本報告書的重點，並非研究香港特區應否引入稅基廣闊的消費稅。其

實，香港有關當局最近已成立一個專責小組，負責研究香港是否出現結

構性財政赤字的問題，預計研究結果會在二零零一年年底發表。相信當

局會在研究結果發表後，決定是否開徵稅基廣闊的消費稅。本報告書集

中探討的問題主要是技術方面的，具體來說，就是當局一旦決定在香港

特區引入稅基廣闊的消費稅後，其有關的政策問題，以及與徵收消費稅

有關的執行問題。 

如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和所需的行政資源，幾乎任何地區都可引入稅基廣

闊的消費稅，何況像香港特區那樣經濟發達的地區。不過，在香港特區

引入這類稅項，的確會帶來艱巨的行政問題。(此外，亦可能引起種種政

治問題，代表團在這方面並無能力作可靠的評估。)最明顯的問題是，由

於香港特區的自由港地位，對跨境貨物的流通，現時並無有效的管制；

另外，主要的稅收部門，即香港海關(海關)和稅務局，均無徵收稅基廣

闊的消費稅的經驗。如要解決這些問題，政府必須決意從根本調整海關

和稅務局的運作模式和工作重點，並須為這樣的改革預先詳細策劃。 

據代表團所了解，在考慮稅基廣闊的消費稅時，香港當局屬意的是發票

抵免式商品及服務稅，又稱增值稅。這是全球絕大部分地方所採用的做

法，因此香港特區無意偏離國際慣常做法。此外，香港當局致力維持簡

單的稅制和低稅務負擔，以維持香港特區的競爭力。因此，代表團假

定，如在香港特區引入商品及服務稅，該稅項會具備下述特點︰(1)豁

免、零稅率和特別寬減項目為數很少；以及(2)按單一的低稅率徵收，大

概介乎 3%至 5%之間(如稅率低於 3%，可能令人質疑，開徵商品及服務稅

究竟是否合乎成本效益)。應強調的是，如商品及服務稅的設計過於偏離

這兩個特點，則行政費用和遵從成本可能會大幅增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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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問題 

由於很多國家已實施商品及服務稅稅制，而實施方法大同小異，有關商

品及服務稅的設計問題，現已為人所熟知。不過，代表團仍提出四個問

題，希望香港當局特別留意，因為這些問題與香港特區的情況有特別關

係。 

 目的地與來源地原則。差不多所有實施商品及服務稅稅制的國家都

採用目的地原則去徵收這稅項(即進口須課稅，而對出口則實施零稅

率)。明顯地，要採用這個原則，便必須先進行邊境稅調整，從而作

出有效的邊境管制。一如上文所述，香港特區目前並無實行有關措

施。另一個方法，是按來源地原則徵收商品及服務稅，向出口徵稅

而豁免進口課稅。雖然採用來源地原則毋須調整邊境稅，但這原則

卻有一些重大缺點，最顯著的是出口須繳納商品及服務稅，這對維

持香港特區的競爭力不利(基於香港特區的聯繫匯率)。其他與來源

地原則有關的問題包括進口及出口估值，以及轉讓定價的問題。權

衡之下，代表團認為，按目的地原則徵收的商品及服務稅，最符合

香港的長遠利益，而香港當局應致力作出有效的邊境管制。 

 對金融服務的處理方法。金融服務通常不會收取明顯的費用，因此

對商品及服務稅的徵收構成極大困難。金融服務對香港特區的經濟

舉足輕重，在區內亦面對極為激烈的競爭，因此應小心考慮在商品

及服務稅稅制下，如何處理這類服務。代表團建議香港特區考慮選

擇在以下兩個可行方法其中之一。第一個是仿效新加坡的做法，向

大部分收取明顯費用的金融服務徵稅(服務出口除外)，其餘則豁免

繳稅。為減少應課稅企業購買金融服務作進項而產生的稅務層壓效

應，財務機構可收回其支付的大部分商品及服務稅，儘管其產品大

多獲豁免繳稅。另一個方法是，香港特區可採用比新加坡更進一步

的做法，容許財務機構悉數收回進項稅，從而完全消除稅務層壓效

應。代表團估計，與新加坡的做法相比，第二個方法對收入的影響

很小。相對於歐洲聯盟(歐盟)豁免繳稅但不可收回進項稅的做法，

這兩個方法在構思方面都較佳，而且較為容易執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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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動產的處理方法。地產業對香港特區的經濟很重要，因而亦須

審慎考慮如何處理地產業的商品及服務稅。代表團所屬意的方法，

可以用相當簡單的語句說明，即所有商用物業(不論新建的或現有

的)的銷售及租賃，均應全部課稅。這不會為應課稅企業造成負擔，

因為這些企業可收回就這類交易所繳納的商品及服務稅。就住宅物

業所支付的租金則應獲豁免繳稅，以免租住房屋與業主自用房屋之

間出現扭曲的情況。不過，在私人物業市場供應的新住宅物業的銷

售則應徵稅―這些稅項可當作就有關物業將來所提供的一連串房屋

服務而徵收。上述方法是區內大部分國家普遍依循的，但與歐盟豁

免商住樓宇的銷售及租賃的方法比較，則大為不同。 

 對小型企業的處理方法。鑑於香港特區的小型企業為數眾多，商品

及服務稅能否成功引入，關鍵繫於按每年營業額為小型企業訂定的

起徵點。每年營業額少於起徵點的企業毋須登記，但也可自由選擇

登記。這個幾乎為全球採用的做法，能以較少的稅收代價，卻可大

大減少商品及服務稅的行政及遵從成本，因為小型企業雖然為數甚

多，但合計起來對經濟整體增值的貢獻相對不大。此外，那些因低

於起徵點而獲豁免的企業，仍須就其採購的商品及服務繳稅。按每

年營業額劃分的商業機構分布情況的調查數據顯示，香港特區的適

當起徵點大概介乎於港幣 100 萬元至 500 萬元之間。不過，我們需

要更多數據，才可訂出確實水平。 

代表團估計，按現有的國民收入帳戶數據和消費物價指數一籃子權數計

算，稅基廣闊的商品及服務稅的稅基會佔香港特區的本地生產總值約

38%。如果商品及服務稅稅率訂得低，對價格只有輕微影響。不過，這些

估計數字只屬參考性質，因此在使用時必須審慎。 

行政問題 

已發展的經濟體系如引入商品及服務稅，由決定引入之日起計，一般需

時約兩年。然而，一如上文所述，由於現時香港特區的海關及稅務管理

所限，所需時間可能長達三年。由於是否引入商品及服務稅要在將來才

有決定，本報告書不會研究該稅項的實施細節，而會集中討論海關及稅

務局的應變規劃，即確定這兩個部門現時各自可行的工作，以便為最終

可能決定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作好準備。代表團建議，香港當局在決定引

入商品及服務稅後，如有需要，可考慮向本基金組織提供進一步技術協

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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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關的規劃重點。海關要在香港特區建立一個可接受的邊境管制環

境，第一項必須採取的措施是從速落實在最近完成的海關貨物清關

規定及服務顧問研究所提出的多項建議。這些建議的目的是透過盡

早提交貨物艙單去確保海關能及時獲得有關貨物進出口的資料，以

及改善公眾貨物裝卸區的管理，尤其是在內河商船方面。雖然單憑

這項措施不足以協助海關在邊境有效地徵收商品及服務稅，但會奠

定穩固基礎，讓海關在該稅項開徵時作適當的更改。 

 稅務局的規劃重點。稅務局須進行的應變工作種類較多，包括(1)發

展及維持一個數據庫 (包括檢討現有納稅人辨別號碼制度是否妥

善)，收集較現時完備的運作中的企業資料，以便更準確估計可能須

繳納商品及服務稅的納稅人數目，並訂出起徵點，以及方便稅務局

和海關之間交換資料；(2)加快轉至全面自我評稅制度；(3)發展需

時較短而目標更集中的審計安排、提高實地視察人員的技巧，以及

推廣稅務局到營業場所巡查；(4)致力改善保存營業記錄的標準及做

法；以及(5)提升稅務局與有關的私營企業及專業團體的諮詢程序，

俾能在一個互相合作的環境中找出現有及／或潛在的稅務問題，並

加以解決。稅務局如能及早進行這些工作，將會較現時有更佳條件

為引入商品及服務稅作準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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